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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《《《內地判決內地判決內地判決內地判決((((交互強制執行交互強制執行交互強制執行交互強制執行))))條例條例條例條例》》》》    

 

 律政司獲悉，最高人民法院會在 2008 年 7 月 4 日發布司法解

釋，以執行兩地於 2006 年 7 月 14 日簽署的《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區

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當事人協議管轄的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》

(下稱《安排》)。根據《安排》第十九條，兩地經商討後議定《安

排》的生效日期為 2008 年 8 月 1 日。 

 

 按照《內地判決(交互強制執行)條例》第 1(2)條，律政司司

長會在 2008 年 7 月 4 日在憲報刊登公告，指定條例的實施日期為

2008 年 8 月 1 日。 

 

 我們尚未收到上述司法解釋的副本，但據知有關解釋基本上是

複述《安排》的各項條款，情況與執行《關於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

安排》相同。一俟收到司法解釋副本，我們會提供一份供事務委員

會閱覽。 

 

 有勞之處，謹致謝忱。 

 

 

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曾憲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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